
臺中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 

實施原則 

114 年 6 月 19 日經臺中市特殊教育諮詢會 114 年第 1 次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三) 教育部特殊教育中程計畫。 

(四) 臺中市身心障礙教育中長程發展計畫。 

二、為推動特殊教育教師（以下簡稱特師）與普通班教師（以下簡稱普師）間接服務、協

助、諮詢及合作教學，以建立校內特師與普師合作機制，共同營造融合教育環境，特訂

定本原則。 

三、適用對象： 

(一) 臺中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含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身心障礙類資源班教師。 

(二) 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含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教師比照辦理。 

四、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採計節數： 

(一) 特師提供間接服務或合作教學，節數以固定形式呈現於課表，執行時得依學生實際狀

況彈性調整，可合併每次／每節分鐘數採計。 

(二) 每學期應達平均每週 1～4節，惟不得列入超鐘點計算。倘有執行困難應檢附課程規劃

相關資料，另案函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審核。 

五、執行模式： 

(一) 間接服務：包括「需求評估與處理示範」、「諮詢服務」、「入班觀察」及「其他」，執行

細項如下： 

1. 身心障礙學生表現及學習情境適配評估。 

2. 教育及運動輔具之申請及使用訓練。 

3. 復健服務（特教相關專業服務）之參與及合作。 

4. 身心障礙學生評量調整方式之諮詢及訓練。 

5. 協助僅安置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6. 轉銜輔導及服務之評估。 

7. 同儕支持服務之教育訓練。 



8.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9. 課程調整諮詢服務。 

10. 觀察評量個案學習情形。 

11.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之規劃與合作。 

12. 協助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申請及指導。 

13. 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14. 依身心障礙學生需求規劃入班宣導。 

15.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介入服務及資料蒐集等。 

(二) 合作教學：由普師及特師共同負責一個學生群體在學習領域之課程規劃、教學、問題

行為處遇等，以協助學生融入普通教育班級中，執行方式如下： 

1. 一人教學一人協助。 

2. 替代式教學。 

3. 平行式教學。 

4. 分站式教學。 

5. 團隊教學／協同教學等模式。 

六、 注意事項： 

(一) 需依學生現況能力，針對其核心障礙及需求規劃間接服務項目或合作教學，倘涉及學

生個別化教育計畫（以下簡稱 IEP）之項目，則需提 IEP會議討論後納入，經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再依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二) 間接服務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執行，包含行政人員、導師、科任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

業人員、特師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並於 IEP訂定會議時初步規劃分工。 

(三) 如採協同教學應經課程設計並符合該教學法之課程設計原則。 

(四) 為符合學生需求，間接服務之場域及時段除了正式課程外，亦可納入課間、學校活動

等時段，透過多元方式了解現況、分析原因，經由團隊討論設定目標、形成策略並定

期檢討評估成效。 

(五) 學校應自行訂定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歷程紀錄與檢核方式： 

1.特師或相關人員應紀錄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相關歷程（如日期、時間、對象、內容

等）。 

2.特師於每次完成間接服務或合作教學後，應確實填寫校內相關紀錄表件，學校每學

期檢討執行成效及節數計算之適切性。 



3.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應於每學期期末檢核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相關紀錄，評估

成效並配合學生需求滾動修調。 

4.特師因公假、派代、補休、支領鐘點費或執行其他領有工作費之業務（例如撰寫鑑

定研判報告）、撰寫草擬 IEP、召開 IEP會議或備課、觀課、議課、監考等，不得列

入間接服務及合作教學時間。 

 


